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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6年 5月 1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天目西路 111号新梅华东酒店 16 楼明珠厅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3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0,273,70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42.900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静静女士主持。大会以现场投票

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5

修订）》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1人，独立董事王红新先生、独立董事林燕女士、董

事曾志锋先生、董事罗炜岚女士因工作安排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A股 55,134,490 34.4002 98,743,912 61.6096 6,395,300 3.9902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15]1号）

（以下简称“《处罚决定书》”），2013年7月至11月，王斌忠实际控制上海开南

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嘉池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胡飞、唐才英、谢玮、谢志莹、

何国良、聂红、程求义、黄长印等15个证券帐户（以下简称“上海开南账户组”）

进行证券投资。王斌忠作为上海开南账户组的实际控制人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上海开南账户组合计持有公司股票分别达到5%及10%时，未根据《证券法》的相

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违反了《证券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构成了《证券

法》第一百九十三条所述之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因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宁波监管局作出决定，责令王斌忠改正违法行为，给予警告，并处以50万元的罚

款。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

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中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履行报告、公告



以及其他相关义务的，中国证监会责令改正，采取监管谈话、出具警示函、责令

暂停或者停止收购等监管措施。在改正前，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得对其持有或

者实际支配的股份行使表决权。”本公司认为，截至本次年度股东大会计票时，

王斌忠及上海开南账户组尚未提供任何监管部门出具的关于能够证明其已改正

违法行为的相关文件。因此，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王斌忠及《处罚决定书》

认定的其控制的上海开南账户组不得对其持有或者实际支配的公司股票行使表

决权。因此，本公司在统计此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时未将上海开南账户组所持股

份计入。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林琳、陈杰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5月 16日 


